
中華民國足球協會 

第 12屆第 5次會員大會會議紀錄 

時    間：111年 3月 26日（星期六）14：00〜15：30 

地    點：中華民國足球協會交誼廳(新北市新莊區中央路 730號 2樓) 

出席人員：會員代表 

應出席人數：39人 

實際出席人數：28人(詳如附件一簽到表) 

列席人員：教育部體育署、本會第 12屆理監事、方秘書長靖仁、蔡副秘書長

鴻義、焦副秘書長佳弘 

主    席：邱理事長義仁                    記錄：林彤涓 

 

宣告出席人數、議程確認 

壹、大會開始 

貳、通過開會議程 

參、主席致詞 

肆、貴賓致詞 

伍、委派會員擔任會議紀錄檢查員 

決  議：由臺北市體育總會足球協會唐總幹事吉民、臺南市體育總會足

球委員會黃女士怡茹，擔任本次會議紀錄檢查員。 

陸、委派計票檢查員 

決  議：由臺中市體育總會足球委員會林總幹事洪銘、宜蘭縣體育會足

球委員會許先生世正，擔任本次會議投票之計票檢查員。 

柒、暫停或撤銷會員資格(第一案) 

捌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玖、秘書長年度業務報告(第二案)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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拾、提案討論 

第一案：銘傳大學足球隊(財團法人國際教育兼管理科學基金會)、

AC Taipei(迎風運動管理顧問有限公司)、桃園戰神 MARS 女子

足球隊(勝來企業社)入會申請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1.依據本會章程第 21條。 

2.因企甲升降賽已結束，原台北市足球俱樂部及璉紅足球俱樂

部降級為台乙聯賽，由銘傳大學足球隊及 AC Taipei 晉級企

甲聯賽，原提報之會員名單變動為銘傳大學足球隊及 AC 

Taipei之法人代表。 

3.木蘭資格賽於 111年 2月 19日結束，原桃園國際女子足球隊

落敗，由桃園戰神 MARS女子足球隊之法人代表晉級。 

4.以上經大會通過後始得行使會員權益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二案：審查 110 年年度工作報告及財務報表，提請討論。 

說  明：一、110年度工作報告： 

1.國內會議共 39場 

2.國際會議共 53場 

3.110年度活動： 

-草根訓練站參與人數共 1,246人 

-十一人制教練回流講座 1場、五人制教練回流講座 1場 

-CTFA D 教練講習共 6 場、舊國 C 轉 CTFA C 教練證照轉換

課程共 3場、CTFA B教練講習 1場 

-講師講習 1場、體育誠信講座共 2場、各級學校足球教學

及訓練教材計畫說明會共 4 場、110 年度運動教練才培育

巡迴講習共 3場 

-國家女子代表隊共 2場國際賽、11場練習賽 

-國家男子代表隊共 5場國際賽、5場練習賽 

-亞運男足代表隊共 2場國際賽、6場練習賽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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-各級代表隊集訓日數：(1)U17女共 5天 

(2)U20男共 18天 

(3)五人制 U20男共 50天 

(4)五人制男共 20天 

(5)五人制女共 25天 

-110年度俱樂部賽事暨隨隊安全講習 1場 

-主辦聯賽會議共 8場、國內賽事會議共 3場 

-110年度盃賽及聯賽共 1,532場 

-CTFA裁判講習：B級 1場、C級 7場、D級 2場 

-CTFA FUTSAL裁判講習：C級 7場、D級 4場 

-裁判進修課程 1場、FUTSAL裁判進修課程共 4場 

-裁判考核員及裁判講師研習 1場、裁判體能測驗共 2場 

-AFC菁英裁判進修課程共 10場 

-AFC裁判學院進修課程共 39場 

4.社群平台(Facebook、Instagram、Youtube) 

5.年度頒獎典禮 

6.註冊系統進度(109/10~110/12)： 

-註冊人口：11,334人 

-俱樂部：159個 

-學校：144間 

-教練：738人 

-裁判：422人 

7.章程修正進度報告 

-修正重點：(1)配合國民體育法修正 

(2)性別平權意識 

(3)強化民主性、廉潔性、流動性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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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4)強化利害關係人參與可能 

(5)強化獨立委員會之獨立性 

(6)爭議機制處理區分 

(7)刪除委員會主席須由理事擔任等條文 

-修正期程：(1)2022/5/24：理事會訂定臨時會員大會日期 

(2)2022/6：臨時會員大會進行章程/選舉辦法修正 

(3)2022/7：臨時會員大會進行新進會員提名

與選舉委員選舉 

(4)2022/10：第十三屆中華民國足球協會改選 

二、110年度財務報表： 

-110年總收入為新台幣$315,686,162元，活動支出為新台

幣$191,088,754，FIFA 購屋支出為新台幣$122,260,000

，110年餘絀為新台幣$622,089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審查 111年工作計畫、111年收支預算表及員工待遇表。 

說  明：1.111年工作計畫、111年預算為新台幣$200,000,000元。 

2.111年員工待遇表業經第12屆第13次理監事會議通過在案。 

決  議：照案通過。 

 

拾壹、臨時動議(依據本會章程第二十七條第四項，對於沒有被列入開會議程

之事宜，會員大會不得做出任何決議) 

第一案：今年是否可能讓球隊辦理守門員教練或各級教練講習。 

        (提案人：臺北熊讚女子足球隊) 

秘書長回應：1.因本國境管超過7天天數過長，AFC不便派講師前來。 

2.今年本會對於企甲、木蘭球隊之守門員教練做出微調

，可由助理教練協助守門員訓練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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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有向AFC申請辦理講習，預計明年2月可辦理守門員教

練講習，並保留名額給企甲、木蘭球隊。 

4.AFC講習目前僅協會能申請，但國內教練、裁判之C、D

級講習可由各球隊或各縣市辦理。 

 

第二案：有關章程修訂是否能於4月底向各會員團體報告，並於下一次臨

時會員大會提出。(提案人：臺北市體育總會足球協會林理事長亮君) 

理事長回應：原則上會在四月底之前請焦副徵詢並收集各地方足委會的

意見，以便下次會員大會可以討論通過。 

 

第三案：目前女足已有女子球員工會，如章程修訂加速，可促進男子球

員工會之成立，如協會需召開有關章程修訂之會議，球隊也會

配合。(提案人：台中FUTURO) 

理事長回應：為能夠產生新會員代表，本會預計十月前再召開兩次會員大

會，章程修訂於下一次會員大會討論通過後，依據新章程開

放新會員申請，再下次之會員大會將審議通過新會員加入，

新會員可於十月加入投票。 

 

第四案：木蘭聯賽明年認證規範六隊必須要參加青年聯賽才能申請明年

補助款，但目前相關競賽辦法、章程還未敲定，如另籌組一個

聯賽，經費補助相關運用對球隊來說都是相當大的負擔；上次

會員大會FIFA Forward專案計畫經費申請狀況。 

        (提案人：花蓮女子足球隊) 

秘書長回應：1.因疫情關係，2021青年聯賽最後一場賽事於111年3月28

日結束，基於公平原則，完賽後才會公告2022年之聯賽資

訊，今年青年聯賽將延遲，預計五月下旬開賽。 

2.青年聯賽經費由FIFA Forward分期補助，球隊交通費用

由協會直接支付廠商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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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遊覽車可乘坐36~40人，球隊可讓家長一同乘坐遊覽車至

比賽現場幫學生加油。 

 

第五案：臺南市台灣鋼鐵足球隊球員Marc在台居住已超過五年，想申請

歸化入籍台灣，請協會協助辦理。(提案人：蕭副理事長永福) 

理事長回應：本會將協助辦理。 

 

拾、散會：15時 30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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